
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

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代收代辦

費審議委員會會議記錄 

時 間：108 年 01月 03 日（四）14點

整 地 點：校長室 

主持人：蔡玲玲 校長 記錄：周心彤 

出 席： 
 

蔡校長玲玲 許主任秀玲 鄭主任世裕 游主任怡玲 

家長代表: 林國雄先生 呂文玲女士 林焜泉先生 許馨云女士 

公正人士: 魏大千律師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： 

本次召開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代收代辦費審議委

員 會，學校向學生收費均依教育局公告收費標準辦理，並於每學期收費前召

開會 議，通過後公告並辦理之。 

 

貳、 各處室工作報告 

一、 總務處出納組長報告： 

(一)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六條第四項規定，學費、雜費、代收代辦費均依 

教育局規定之收費標準表收費；代辦費項目分為：團體保險費、家長會費 

、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、冷氣使用及維護費;代收代付費為：電腦使用費 

皆依據教育局之收費標準表來制定收費金額；107學年第 2學期依臺北市

政 府教育局 107年 12月 27日 (北市教中字第 1076079662號)文辦理代辦

費用： 教科書、教育旅行、生鮮食材、畢業費等。 

（二）每一學期代收代辦費項目，均由代收代辦費審議會中與各委員代表計價 

協商後，審核通過辦理。 



二、 主席補充報告： 

(一) 黃色的部分是依據教育局收費標準規定收費，唯一不同的部分是教科書費 

，費用是經教學研究會的課審會中，由老師幫學生們選定適用的書籍後 

，再請廠商估價而定。 

(二) 藍色的部分有三個項目：第一是畢聯會的費用，包含畢業生個人照、班級 

團體照、畢業紀念冊及畢業典禮相關活動雜支費用羅列而得，支出不足 

數由學校提供；第二是教育旅行費，由學務處先規劃出幾條路線後交由 

高二學生班級代表討論結果，再由總務處公開招標議定價格；最後是生 

鮮食材費用，這個費用只有餐飲科學生需收費，由各年級各班上實習課 

的課程內容預估材料價格，食材由學生們自行製作成品後攜回享用。 

(三) 我們所收的費用皆是教育局收費標準的最低門檻，有許多學校額外需負擔 

的部分，請家長委員們除了審核代收代辦費的費用外，也需教育孩子們 

要能節約用水用電，透過家長們幫學校一起宣導讓學生們都能節約能源 

。 

參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

案由：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收取學生學費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依據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日間部代收代辦費各項收費如下: 



 

 
 

決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（無） 

伍、 散會 




